
中共怀来县委组织部
党建经费项目绩效运行监控报告

根据《怀来县县级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怀财〔2019〕254号）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党建经费项目实施了绩效运行监控，形成本监控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财政专项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
1、财政专项资金下达预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项目按照《中共怀来县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怀来发〔2015〕1号），提高基层党建经费投入保障制度。每年安排支持党建经费资金项目财政资金共142万元，截至目前已到142万元。
2、项目情况
依据县委常委会研究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的意见》（怀来发〔2015〕1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建工作保障力度，将党建经费增加为142万元，其中32万元用于党员教育，侧重用于每年对村干部的集中封闭培训；35万元用于社区党建，侧重用于社区工作运转、教育培训、办公场所补贴等；30万元用于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和维护；10万元用于机关党建工作；10万元用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经费；10万元用于村两委正职体检，15万元用于驻京流动党委建设。将基层党建资金列入每年年度财政预算，专门用于加强基层党建工作。
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项目实施后，该项目预期绩效与资金分配相匹配，如党员教育经费部分，每年对村干部以及党员进行集中培训；社区党建经费部分，用于对社区工作运转、教育培训、办公场所补贴等；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管理和维护经费支出等连续性强；机关党建工作、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村两委正职体检、驻京流动党委建设等工作纳入每年度进行工作计划并实施安排部署，党建经费项目为推进基层党建持续提质增效。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bookmark: _Hlk26438854]项目实施后，收到财政资金142万元，全部用于基层党建项目。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的相关性、预期绩效的可实现性、实施方案的有效性、预期绩效的可持续性、资金投入的可行性及风险综合分析，通过党建经费项目实施，为推动基层党建与服务保障民生工程持续运行，提高了为民服务的水平，进一步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提供了资金保障，促进党建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实施后，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升村级组织活动场建设标准。
四、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已按预期目标完成，未偏离绩效目标。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Hlk26452606]（一）绩效自评结果的应用
1、及时将评价结果汇总报送至本级财政部门，为财政部门安排下一年预算资金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为本单位改进管理、调整财政支出方向、安排以后年度预算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二）公开情况
本单位已将绩效自评结果编入主管部门中共怀来县委组织部决算并依法予以公开。




中共怀来县委组织部    
2022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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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2年度）

	项目名称
	党建经费
	项目负责人及电话
	孙贺军 6860585

	主管部门
	中共怀来县委组织部
	实施单位
	中共怀来县委组织部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
（B)
	分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2
	119
	10
	83.80%
	9

	
	  其中：本年财政拨款
	142
	119
	　
	　
	

	
	        其他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年初设定目标
	年度总体目标完成情况综述

	
	
	

	
	1.加强党组织建设和党员管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2.不断提升村级组织活动场建设标准

	绩效指标（9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年度指标值
	全年实际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及拟采取的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50分）
	数量指标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提升数量
	20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完成率
	完成90%
	19
	

	
	
	
	社区党建规范化建设完数量
	30
	社区党建规范化建设完成率
	完成90%
	　29
	

	
	效益指标（30分）
	社会效益指标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提升质量
	20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提升质量完成率
	完成90%
	　19
	　

	
	
	社会效益指标
	社区党建规范化建设完质量　
	10
	社区党建规范化建设完质量完成率
	完成90%
	　9
	　

	
	
	
	
	
	
	
	
	

	
	
	
	
	
	
	
	
	

	
	满意度指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农村党员满意度
	5
	农村党员满意度
	≥90%
	5
	

	
	
	
	社区党员满意度
	5
	社区党员满意度
	≥90%
	5
	

	
	
	
	
	
	
	
	
	


本项目自评得分为95分，参与评价的人员为孙贺军，县委组织部组织科科长、郝明，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
